附件1
[bookmark: _GoBack]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规定》制 定 对 照 表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二○二六年三月



	条文
	制定依据与参考

	第一条（制定目的及依据）为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车辆整体形象和技术水平，促进客运出租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申请巡游车道路运输证或者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出租客运或者预约出租客运；（二）车辆符合安全和环保标准，参数、性能、车况等符合交通运输部门有关运营规定；
（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视频监控、应急报警装置等车载终端设备； 
（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巡游车和网约车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运营要求，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另行制定。
[bookmark: No23_Z2T8K1]《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bookmark: No24_Z2T8K1X1]（一）有符合机动车管理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或者提供保证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承诺书：
[bookmark: No25_Z2T8K1X1M1][bookmark: No26_Z2T8K1X1M2]1.符合国家、地方规定的巡游出租汽车技术条件；
2. 有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取得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二）有取得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停车场地。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 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7 座及以下乘用车； 
（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 
（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一条： 为加强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巡游车”）管理，保障城市公共客运安全，提高车辆整体形象和技术水平，适应广州市城市环保和交通发展需要，根据《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23号）等规定，结合广州市巡游车行业的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客运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巡游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客运出租汽车的经营服务及其监督 
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客运出租汽车，包括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巡游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

	第三条（部门职责）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工作，并负责中心城区的具体实施工作。
各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本规定。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六条：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网约车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网约车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 
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网约车实施相关监督管理。

	第四条（新增、更新）新增或更新客运出租汽车车辆，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微型面包车除外），车辆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或预约出租客运；
（二）车辆应当符合安全标准，行驶证载明的初次注册日期至申请运输证之日不超过六个月，轴距不小于2700mm，行李厢容积不小于400L；
（三）车辆为纯电动车的，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不少于400km（换电式纯电动汽车除外）；
（四）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视频监控、应急报警装置等车载终端设备，并与相关管理系统连通；
（五）按规定设置相应的标识。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申请巡游车道路运输证或者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出租客运或者预约出租客运；（二）车辆符合安全和环保标准，参数、性能、车况等符合交通运输部门有关运营规定；
（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视频监控、应急报警装置等车载终端设备； 
（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巡游车和网约车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运营要求，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另行制定。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路运输证》。 
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置有中英文“出租汽车”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按照规定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 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7 座及以下乘用车； 
（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 
（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四条：凡新增、更新的巡游车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符合《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条件；
（二）7座及以下乘用车；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所列以及国家有关规定许可的原装进口的纯电动或燃料电池小客车；
（四）车身宽度不小于1700毫米，车身高度不小于1420毫米。属三厢车型的，车身长度不小于4600毫米，或轴距不小于2650毫米；属两厢车型的，车身长度不小于4300毫米，或轴距不小于2550毫米。
（五）车辆配置符合《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要求，具备司机人脸识别、向乘客提供电子发票功能的车载终端，并将相关信息接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监管平台；
（六）设置符合广州市出租汽车智能顶灯技术要求，具备车辆防伪功能的车载顶灯，顶灯控制线应按技术要求接入车载终端；
（七）无障碍巡游车的车辆技术标准，根据无障碍巡游车运力指标投放计划，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在无障碍巡游车运力指标投放时明确；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杭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一、申请用于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须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微型面包车除外），车辆登记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二）须为出厂新车, 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满足《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要求。（三）轴距应当不小于2700毫米，行李箱容积不小于400升。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不少于400公里（换电式纯电动汽车除外）。（四）应当由汽车生产厂家或其指定的汽车经销商集成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应急报警、录音录像、数据实时传输和服务评价等功能的智能终端，配备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智能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等运营状态的标志，喷涂规定的车身颜色和标识。车载智能终端设备应当符合本文件附件的规定。

	第五条（车辆外观）巡游车车辆外观符合《巡游出租汽车营运管理规范》（DB3206/T 1139-2024）。
网约车车辆外观不得设置巡游车运营标识，不得安装专用设备。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路运输证》。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置有中英文“出租汽车”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按照规定 
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
《巡游出租汽车营运管理规范》6.1： 营运车辆 
经营者投入的车辆应符合以下要求： 
——为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车辆登记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 
——新增、更新的车辆应为新出厂的新能源汽车。纯电动车辆综合工况续航里程应不少于 400 km 
（换电式纯电动汽车除外）； 
——颜色应为天蓝色与白色相间（参见附录 A）或主管部门允许的其他颜色； 
——轴距应不小于 2650 mm，行李箱容积不小于 400 L； 
——技术条件、维护、检测、诊断、污染物排放限值和内饰材料等基本要求、车容车貌应符合 GB/T 
22485-2021 的相关要求； 
——支持车辆总线协议，确保附录 B 中各项功能正常使用。

	第六条（车载设施设备）巡游车专用设备应按规定接入省级和市级相关出租车服务管理平台。
专用设备包括嵌入式安装的车载终端设备、智能顶灯、计程计价设备等。
	《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六条：  巡游车车辆营运标志及服务设施应当符合以下规定：（四）车内配置不少于1套录音设备和3路录像设备，录像范围应至少覆盖主、副驾驶位，后排座位及行李厢内区域；录音、录像设备安装不得影响驾驶及乘车安全；录音、录像数据须同步，且在本地存储的容量可满足录像存储不少于10天，并实时接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监管平台，实现远程查阅、导出；使用录音、录像数据时，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确保信息安全，保护驾驶员和乘客的个人隐私；
《杭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一、申请用于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须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微型面包车除外），车辆登记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二）须为出厂新车, 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满足《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要求。（三）轴距应当不小于2700毫米，行李箱容积不小于400升。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不少于400公里（换电式纯电动汽车除外）。（四）应当由汽车生产厂家或其指定的汽车经销商集成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应急报警、录音录像、数据实时传输和服务评价等功能的智能终端，配备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智能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等运营状态的标志，喷涂规定的车身颜色和标识。车载智能终端设备应当符合本文件附件的规定。

	第七条（定期维护）巡游车专用设备应定期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承担承运人义务，履行 
管理责任，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提供服务的运营车辆符合相关要求、条件，并按照规定对车辆进行维护、年度审验，保证车况良好； 
（二）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 
（三）执行规定的计价规则和收费标准，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
（四）依法保护乘客和驾驶员个人信息； 
（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投诉处理等制度； 
（六）依法办理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建立车辆技术管理制度，按照车辆维护标准定期维护车辆。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十二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经营者的经营资质、经营行为及营运车辆每年审验一次。经年审合格的，方可继续经营。
第二十条：经营者应当在出租汽车上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及电子货币刷卡设备等符合先进技术要求的监控、管理设施。在营运过程中应当确保其正常使用，出现故障，应当修复后再营运。
第三十五条：乘客投诉计价器失准，须交付校验押金，当即封存计价器及其附设装置，并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校验，由此发生的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八条（行李厢容积）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行李厢整洁，开启装置完好，行李厢内可供乘客放置行李物品的空间不少于行李厢容积的三分之二。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租汽车服务。 鼓励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使用节能环保车辆和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无障碍车辆。
《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5.2.4：行李厢应整洁，照明有效，开启装置完好。清洁物品摆放应有序，不对乘客外露。行李厢内可供乘客放置行李物品的空间应不少于行李厢的三分之二。

	第九条（标识、标贴）巡游车车辆应按规定张贴运营标志、运价标准、监督电话等标识、标贴。
网约车车辆可以张贴网约车平台名称、监督电话等标识、标贴。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路运输证》。 
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置有中英文“出租汽车”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按照规定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
[bookmark: No88_Z3T22K1]《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 ：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时，车容车貌、设施设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bookmark: No89_Z3T22K1X1]（一）车身外观整洁完好，车厢内整洁、卫生，无异味；
[bookmark: No90_Z3T22K1X2]（二）车门功能正常，车窗玻璃密闭良好，无遮蔽物，升降功能有效；
[bookmark: No91_Z3T22K1X3]（三）座椅牢固无塌陷，前排座椅可前后移动，靠背倾度可调，安全带和锁扣齐全、有效；
[bookmark: No92_Z3T22K1X4]（四）座套、头枕套、脚垫齐全；
[bookmark: No93_Z3T22K1X5]（五）计程计价设备、顶灯、运营标志、服务监督卡（牌）、车载信息化设备等完好有效。
《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六条：巡游车车辆营运标志及服务设施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标价签”张贴于车辆后门两侧玻璃处，保持美观、对称；
　　（二）“乘客告示签”张贴于车内明显位置；
　　（三）“暂停服务”、“交接班告知”等标志牌使用时夹盖在计价器或者其他计程与计价设备“空车”服务标志上并朝车辆前方示意；
　　（四）车内配置不少于1套录音设备和3路录像设备，录像范围应至少覆盖主、副驾驶位，后排座位及行李厢内区域；录音、录像设备安装不得影响驾驶及乘车安全；录音、录像数据须同步，且在本地存储的容量可满足录像存储不少于10天，并实时接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监管平台，实现远程查阅、导出；使用录音、录像数据时，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确保信息安全，保护驾驶员和乘客的个人隐私；
　　（五）防劫设施的安装，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六）车内仪表、配套音响设备和照明灯具须完整，并保持性能良好；
　　（七）空调系统兼有制冷和采暖功能；自动温控设施完好，并应设有通风换气装置；
　　（八）车辆行李厢安装有驾驶员内控开启装置，开启时有灯光照明。
　　（九）顶灯规格为1116毫米×581毫米×282毫米（依次为长、宽、高最大值，误差值±5毫米），内置控制电路、LED灯具，按照统一接口要求，通过有线方式与车载终端连接，接受车载终端信号控制，顶灯灯光根据控制信号进行相应变化，具有展现车辆状态、防伪稽查、广告展示等功能。
　　（十）车内配置灭火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

	第十条（合规运营）拟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辆所有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取得《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其名下不能同时取得两辆及以上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
（二）车辆所有人为企业法人的，其名下不得存在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和驾驶员开展网约车营运服务。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向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提供信息对接开展网约车经营服务。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提供网约车经营服务。
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不得通过未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络服务平台提供运营服务。
《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其所有者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车辆所有者为企业法人的，近1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二）车辆所有者为个人的，已取得本市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名下无尚在经营使用期内的网约车，且近 3年不存在网约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A级以下等级的情形。

	第十一条（退出营运）客运出租汽车车辆退出营运时，应拆除车载设施设备并清除标识、标贴。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巡游出租汽车不再用于经营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巡游出租汽车配备的运营标志和专用设备进行回收处置。
[bookmark: No45_T7K1]《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七条：车辆退出运营时，巡游车企业应当拆除服务设施，并将计价器或者其他计程与计价设备交设备厂商回收；除车辆报废及遭盗抢等情况外，巡游车企业应当清除巡游车颜色，变更后的车身颜色需明显区别于广州市现有巡游车车身颜色。

	第十二条（城市区域）中心城区指姑苏区、吴中区、相城区、工业园区、高新区、吴江区。各县（市）指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和昆山市。
	

	第十三条（其他规定）苏州市对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和运营管理规定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施行时间）本条件拟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日。
	《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明确有效期；有效期届满未明确延续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不超过5年。为了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需要超过5年的，制定机关应当在起草说明中载明理由，但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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